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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意义 分析研究北京市医疗机构互联网诊疗现况，为下一步更好地推进互联网诊疗工作、完
善对医疗机构互联网诊疗工作的监管提供借鉴。方法／过程 采用文献分析、问卷调研和现场访谈法，调研北
京市已经具备互联网诊疗资质的医疗机构互联网诊疗的开展现况。结果／结论 互联网诊疗工作得到北京市医
疗机构高度重视，发展迅速。应进一步优化互联网诊疗发展内外环境，加强监管，提高公众的接受度。

〔关键词〕　北京；互联网诊疗；现况调研
〔中图分类号〕Ｒ－０５８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６０３６２０２３１１００３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ｉｎＢｅｉｊｉｎｇ　
ＴＡＮＰｅｎｇ，ＺＨＡＮＧＳｈｉｈｏｎｇ，ＢＡＩＬｉｎｇ，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ｒａｎ，ＨＥＮＧＳｈｕａｎｇ

Ｂｅｉｊｉｎｇ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ＢｉｇＤａｔａ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ｅｒ，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１２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Ｐｕｒｐｏｓ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ｉ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ｉｓａｎａ

ｌｙｚｅｄａｎｄｓｔｕｄｉｅｄ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ｆｏｒｆｕｒｔｈｅｒ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ｄｉａｇｎｏ

ｓｉｓ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Ｍｅｔｈｏ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Ｂｙ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ｕｒｖｅｙａｎｄｏｎ－ｓｉｔｅ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ｔｈａｔ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ｑｕａｌｉｆｉｅｄ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ｉｓ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ｈａｓｂｅｅｎａｔｔａｃｈｅｄｇｒｅａｔ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ｂｙ

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ｉ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ａｎｄｈａ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ｒａｐｉｄｌｙ．Ｈｏｗｅｖｅｒ，ｉｔｉｓａｌｓｏ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ｔｏｆｕｒｔｈｅｒ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ａｎｄ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ｓ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修回日期〕　２０２３－１０－１１

〔作者简介〕　谭鹏，统计师，发表论文 ２篇；通信作者：

张世红，高级工程师。

〔基金项目〕　首都卫生发展科研专项 （项目编号：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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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研究中心自主研究课题。

１　引言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互联网医疗兴

起，“互联网 ＋医疗健康”服务新模式新业态蓬勃

发展，健康医疗大数据加快推广应用。２０１８年７月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 《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

（试行）》《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 （试行）》《远程医

疗服务管理规范 （试行）》，对互联网医疗的服务形

式、治疗规范、监管方式和法律责任界定等方面进

行明确规定，营造了有利于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

政策环境，开启了互联网医疗发展新阶段［１－３］。为

了解北京市医疗机构互联网诊疗开展现况，本文对

北京市已经具备互联网诊疗资质的医疗机构的互联

网诊疗管理和开展情况进行调研和总结分析，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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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下一步更好地推进互联网诊疗工作、完善监管提

供参考。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问卷调查法

向全市已注册互联网诊疗且开展相应业务的医

疗机构发放调查问卷，共９９份，回收５７份，其中
有效问卷５６份，包括三级医院３０份，二级医院８
份，一级医院１０份，基层医疗机构８份。不同级别
医疗机构问卷收回率分别为 １００％、５００％、
４７６％、２５０％。

２２　现场访谈法

抽取１４家已开展互联网诊疗的医疗机构，包
括三级医院 ７家 （含 ３家中医医院）、二级医院

１家、一级医院１家、基层医疗机构５家，对其互
联网诊疗主管部门负责人和部分医疗机构所在区卫

生行政管理部门相关负责人进行访谈，以深入了解

医疗机构互联网诊疗开展情况。

３　问卷调查结果

３１　管理构架和制度建设

３１１　医疗机构管理架构　５６家医疗机构中有５１家
专门成立了互联网诊疗领导小组，负责统筹推进本

机构的互联网诊疗工作。５５家医疗机构确定了负责
互联网诊疗工作的日常办事机构，其中２１家由多
个行政部门合作管理，主要涉及部门有院办、医务

处、门诊办、信息中心、远程医疗部、全科医生科

等；３４家医疗机构是由一个部门牵头管理，主要有
门诊办、医务处，见表１。

表１　北京市医疗机构互联网诊疗管理架构 （家）

医疗机构分类 机构数 有领导小组
有负责互联网诊疗工作的日常办事机构

院办 医务处 门诊办 信息中心 远程医疗部 全科医生科 新设立的部门 其他

三级医院 ３０ ２８ １ １３ １２ ６ ３ ０ ８ ４

二级医院 ８ ８ ２ ５ ２ ６ ０ ０ ０ ０

一级医院 １０ ８ ５ ５ ４ ４ ０ ０ １ ０

基层医疗机构 ８ ７ ２ １ ３ ２ ４ ２ ０ ０

合计 ５６ ５１ １０ ２４ ２１ １８ ７ ２ ９ ４

３１２　制度建设　按照国家对互联网诊疗工作的
相关要求，各医疗机构应针对医师管理、护士管理、

药师管理、药事管理、诊疗操作、在线处方管理、电

子病历、质量评价、信息安全、患者隐私、纠纷处理

等设置相关管理制度［１－２］。从回收问卷来看，有２５
家医疗机构制定了全部１１类相关政策，１８家制定了
１０类业务政策 （无药事管理或护士管理）。在上述政

策中，医师管理和信息安全管理制度最受重视，

５５家 （９８２％）医疗机构制定了医师管理和信息安
全管理制度；而制定护士管理制度的医疗机构最少，

占比仅５４５％，这与互联网诊疗中部分医疗机构没
有本院护理人员参与有关。除上述制度外，有些医疗

机构还制定了其他制度，如不良事件报告制度、培训

考核制度、在线分诊制度等，见表２、图１。

表２　北京市医疗机构互联网诊疗制度数量 （家）

医疗机构分类 机构数 １项 ５项 ６项 ７项 ８项 ９项 １０项 １１项

三级医院 ３０ ０ ０ １ ０ ４ ０ １０ １５

二级医院 ８ ０ ０ ０ １ ０ ２ ２ ３

一级医院 １０ ０ １ ０ ０ １ ０ ４ ４

基层医疗机构 ８ １ ０ １ １ ０ ０ ２ ３

合计 ５６ １ １ ２ ２ ５ ２ １８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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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北京市医疗机构互联网诊疗制度建设情况

　　除上述管理制度外，不少医疗机构还针对互联
网诊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制定了应急制度。５２
家建立了系统故障应急预案；８５％的医疗机构 （４８
家）制定了诊疗过程误操作的应急预案；８３６％的
医疗机构 （４７家）制定了诊疗过程中患者出现异常
的应急预案；４５５％的医疗机构 （２６家）制定了医
师不能及时出诊的应急预案。另外还有药品配送、

支付平台支付异常情况等方面的应急制度。

３２　人员管理

３２１　人员准入　５６家医疗机构中，８７３％的医

疗机构对注册地点和注册情况有明确规定。在职业

年限要求方面，国家规定是３年以上，有些医疗机
构提出了更高要求，其中提出１０年以上工作经验
的有１家，５年以上工作经验的有６家。１６家医疗
机构对此没有要求。另外有４８家医疗机构对职称
有一定要求，其中２３家要求中级及以上职称，４家
要求副高及以上职称。２７家医疗机构同时还要求执
业医师无不良记录。３６家医疗机构要求互联网诊疗
医师必须接受过互联网诊疗相关培训并且考试合

格，见表３。

表３　北京市医疗机构互联网诊疗工作医生准入条件 （家）

医疗机构分类 机构数
注册信息在国家电子

注册系统中能查询到

注册地点为

本医疗机构

具备一定

年限的临床工作经验

具备

一定职称
无不良记录

接受过互联网诊疗

相关培训并考试合格
其他

三级医院 ３０ ２６ ２８ ２３ ２８ １７ ２１ ２
二级医院 ８ ５ ７ ６ ６ ３ ５ １
一级医院 １０ ７ ７ ５ ７ ５ ６ ０
基层医疗机构 ８ ６ ６ ５ ７ ２ ４ ０
合计 ５６ ４４ ４８ ３９ ４８ ２７ ３６ ３

３２２　岗前培训情况　５３家医疗机构在开展互联
网诊疗服务前对相关工作人员进行岗前培训，其中

３９家医疗机构在培训后对参培人员学习情况进行考
核。培训内容主要包括互联网诊疗流程、院内相关

规定、互联网诊疗系统操作、国家相关政策。另有

个别医疗机构培训还包括应急情况处理、相关医保

政策和病历书写、药事管理等内容。

３３　互联网诊疗服务流程管理

３３１　复诊界定　在收集到的 ５６份问卷中有
５２家医疗机构填写了本机构复诊患者界定。问卷调
查显示，对复诊患者的定义各医疗机构间存在较大

差异。５２家医疗机构均明确界定复诊患者为曾在实
体医疗机构就诊的患者，其中限定在本院就诊的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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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机构有４６家；在医疗机构限定基础上进一步要
求为相同科室的有３６家 （限制为本院同科室的３３
家），要求为相同诊断的有２６家 （限制为本院出具

相同诊断的２２家）。另有２８家医疗机构要求距离
上次诊疗间隔在一定时间以内，其中要求１周以内
的１家，３０日以内的４家，９０日以内的５家，３个
月以内的１４家，１年以内的４家。有的医疗机构间
隔时间规定视上次诊断是本院门诊或住院而有所不

同，本院出院患者就诊间隔要求长于门诊，多为两

年内，另有１家为５年内。有３家民营医院仅要求
患者曾在实体医疗机构就诊，对患者之前就诊病情

与此次就诊病情之间是否有关联没有任何要求。

３３２　在线门诊管理工作　５６家医疗机构中有
２３家医疗机构互联网诊疗服务既可像日常线下门诊
一样医生在固定时间上线接诊，也可由医生在一定

时间内自行安排应答。２０家医疗机构仅在固定时间
接诊；１３家医疗机构互联网诊疗医生只能利用碎片
化时间应答。固定时间接诊要求医生必须及时接诊

线上患者。采用碎片化时间排班方式的医疗机构则

是对医生应答时间规定不超过２～３日。４３家设置
门诊固定时间排班的医疗机构中，有３０家对患者
在线就诊时长有规定，一般为 １５分钟，超出规定
时间系统会有提示但不强制结束。

３３３　知情同意书签署要求　回复此问题的５４家
医疗机构中有４５家要求患者在诊疗前必须签署知
情同意书；９家由患者自愿签署，未作硬性要求。
３３４　药品配送方式　就诊后药品配送方式包括
院内取药、本院配送、第三方配送 （含患者自购）

３种。可以提供全部 ３种配送服务的医疗机构有
８家，能提供两种的有２１家，有２家仅提供院内取
药，５家仅提供本院配送，１６家仅提供第三方配
送，另有４家仅开方不供药。
３３５　处方点评情况　处方点评是提高处方质
量、促进合理用药的重要措施。５６家医疗机构中有
３家因未开诊对该问题没有作答。５３家医疗机构中
开展在线诊疗处方点评的有３３家，另有１６家准备
开展，但是尚未进行。

３３６　考评与激励　５６家医疗机构中有３家没有
作答。应答的５３家医疗机构中对医生互联网诊疗

工作进行考评的有 ２６家 （５８２％）。有 ２４家
（４７２％）对参加互联网诊疗的医务人员有一定激
励机制。有３９家 （７５５％）医疗机构对所有参与
互联网诊疗工作的人员设置了退出机制，见图２。

图２　北京市医疗机构互联网诊疗考评激励管理情况

３４　服务情况

通过北京市互联网诊疗监管平台２０２１年８—１０

月数据分析互联网诊疗患者基本情况。全市互联网诊

疗服务总量为７６０９５人次，分布在２０家医疗机构，

其中除１家为独立设置的互联网医院、１家为１级医

院外，其余均为三级医院。互联网诊疗人次数占同期

本院总诊疗人次数比重超过１％的仅４家，最高为

５１％。互联网诊疗患者的男女比例为１∶１２１；２０岁

以下患者最多 （２０４％），２１～３０岁和８０岁以上患

者占比最低，均为８６％，其余年龄段比重相近，在

１４１％～１７２％之间。５５７％为北京本地患者。所有

互联网诊疗患者中本市医保患者最多 （４７７％），

其次为外地医保患者 （２５５％），再次为外地非医

保患者 （１４８％）。内科患者占比最高 （３７７％），

其次为肿瘤科 （２３１％），第３、第４位分别为精神

科 （１０３％）和皮肤科 （１００％）。

４　现场访谈结果

４１　部分医院管理机制有待理顺

现场访谈的１４家医疗机构均成立了由院长或

主管院长挂帅的领导小组，小组成员由互联网诊疗

相关的多个部门组成，并构建了部门间的协调机

制。部分医疗机构考虑到互联网诊疗的信息化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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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信息中心设定为主责部门。但随着互联网诊疗工

作的逐步开展，信息系统已不再是主要问题，更多

的是服务过程中的管理问题。根据院内管理的权限

分配，一般通过信息中心协调医务处或门诊办等部

门参与互联网诊疗相关工作，部门之间的协调沟通

往往耗费不少时间，很难对这些管理问题进行及时

处理。另外大多数受访医疗机构对互联网诊疗工作

的管理沿用线下诊疗的管理考核激励机制，只有个

别医院在探索针对互联网诊疗工作特点设置管理考

核激励内容。

４２　互联网诊疗业务开展存在较大差异

受访的１４家医疗机构中有４家三级医院互联网

诊疗服务业务发展很快，医院准备加大投入进一步

扩大影响。２家三级医院的互联网诊疗业务虽然不

少，但医院对互联网诊疗信息平台建设的投入有

限，限制了互联网诊疗服务业务的进一步发展。

１家二级医院和１家民营门诊部互联网诊疗业务量

很少，平均每日仅１～２例。其余医疗机构 （１家三

级医院、１家一级医院、４家基层医疗机构）因资

金不足，不能满足开展互联网诊疗的平台建设和信

息安全要求［４］，２０２０年后未能继续开展互联网诊疗

业务。另外２家远郊区的基层医疗机构开展互联网

诊疗存在医生不足的问题。

４３　医生对开展互联网诊疗的积极性

现场访谈中发现各医疗机构的中青年医生对参

与互联网诊疗的积极性普遍较高，认为互联网诊疗

一方面给青年医生提供了更多与患者接触的机会，

另一方面也可通过互联网诊疗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而高级职称医生对互联网诊疗存在两种不同态度，

一种认为互联网诊疗是未来发展趋势，应该予以重

视，也积极参与其中。另一种则对参与互联网诊疗

的积极性不高，其原因一是认为目前线下的日常诊

疗工作已是满负荷，而互联网诊疗相比线下门诊单

个患者的诊疗时间更长，效率不高；二是目前互联

网诊疗费用没有区分医生的不同级别，高级别医生

的价值得不到体现，影响其积极性；三是开展互联

网诊疗需要使用电脑或手机操作，年龄较大的专家

对此不熟悉。

４４　患者对互联网诊疗的接受度存在差异

不同医疗机构的患者对互联网诊疗的接受度存

在明显差异。对于有明显专科优势的三级医院，特

别是外地患者较多的医院，其患者对互联网诊疗的

接受度高，有的医院优势专科互联网诊疗挂号出现

号源紧张现象。而非三级医院特别是基层医疗机构

患者对互联网诊疗的接受度不高。接受访谈的多位

管理人员都曾表示，当前不同医疗机构间互联网诊

疗的 “冰火两重天”现象本质上还是线下门诊患者

“上名院，看名医”倾向的延续。

４５　互联网诊疗平台需要整合

调查发现目前北京市开展互联网诊疗业务的各

家医疗机构都还是 “单打独斗”，各自建设平台，

患者在不同医院就诊要登录不同平台。对患者来说

增加了不少麻烦，有的访谈对象提到 “好像又回到

了北京１１４挂号平台整合建立前，每个患者手里一

堆医院诊疗卡的时代。只不过患者手里的卡变成了

手机里的诸多Ａｐｐ”。

４６　互联网诊疗发展有待医保进一步支持

所有受访医疗机构普遍反映互联网诊疗发展有

待医保系统的进一步支持。目前各医疗机构医保系

统仅支持互联网诊疗费的分解支付，而诊疗产生的

药费由患者来院刷卡支付。这意味着虽然患者可以

通过互联网诊疗途径节省来院实地就诊的时间和费

用，但如果要享受医保药费报销，仍要前往医院办

理。这极大地影响了医保患者使用互联网诊疗的积

极性。另外，现场访谈中专门了解了各医疗机构收

到与互联网诊疗业务相关的投诉情况，医疗机构反

映针对互联网诊疗的投诉很少，现有投诉主要集中

在互联网诊疗药费医保报销方面。

４７　互联网诊疗监管尚未完全到位

目前对互联网诊疗工作的监管，多从事前准

入、事中诊疗行为监督、事后评价反馈３个方面进

行。但据现场访谈情况来看，这３个方面都有待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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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首先事前准入存在松紧不一现象。目前北京市

医疗机构互联网诊疗业务审批由该医疗机构执业登

记审批单位负责，因而归不同卫生行政管理部门负

责。虽然各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审批互联网诊疗业务

时执行的是相近评审细则，但一些卫生行政管理部

门在审核医疗机构对互联网诊疗业务信息化支撑能

力和信息安全保障水平时只进行书面材料审核，没

有进行现场测评，使有些实际运行存在缺陷的医疗

机构也通过了审批。其次，在事中监管方面，根据

目前相关管理办法中对医疗机构互联网诊疗过程的

要求，应通过信息系统完成监管。但在现实服务过

程中仅靠医生把控，不少医疗机构的信息系统不能

提供相应支撑。最后，事后监管不到位。多数医疗

机构对本院互联网诊疗工作缺少有针对性的考核管

理。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虽然建立了监管平台并

要求各医疗机构上传诊疗数据，但对上传的诊疗数

据质量缺少监管，有些医疗机构尚未上传数据。

５　讨论

５１　进一步优化互联网诊疗发展内外环境

从研究结果来看，北京市医疗机构互联网诊

疗业务发展迅速，但其内外环境仍有待进一步优

化。在外部环境方面，一是医保系统对互联网诊

疗支持力度不够，医保患者特别是本地医保患者

在通过互联网诊疗就诊时面临便利性和经济性无

法兼顾的两难境况。二是医疗机构互联网诊疗平

台各自为政，其影响力还是在本院原有范围，不

利于发挥互联网 “集聚效应”优势。在内部环境

方面，一是部分医疗机构对互联网诊疗业务人财

物投入不足，互联网诊疗信息化支撑不到位。二

是互联网诊疗作为一种新的诊疗服务模式与传统

面对面就诊模式相比有其自身特点，但大部分医

疗机构尚未根据互联网诊疗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建

立管理制度，在相关管理工作中存在管理机制不

顺、管理不到位现象［５－６］。

建议扩大医保对互联网诊疗的报销范围。整合资

源，完善互联网诊疗平台，最好能建立统一入口。对

经济实力较弱的公立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互联

网诊疗工作提供一定支持。出台互联网诊疗信息化支

撑的指导性要求，推动医疗机构完善管理和信息系统

的升级改造，加强互联网诊疗系统安全建设和区域

内数据共享。医疗机构对相关业务的管理必须要根

据互联网诊疗的特点在传统医疗管理的基础上有所

突破，制定相应管理制度和考核制度。

５２　加强互联网诊疗的监管

调查结果表明，对各医疗机构互联网诊疗业务

的监管从其申请之初就已经存在，只是未形成完整

体系，各方信息沟通不畅，监管缺少可操作细则和

方法［７］。建议完善互联网诊疗相关法规，省级卫生

行政管理部门可根据国家法规和本地实际制定相关

法规的实施细则，出台本地规章制度。完善监管体

系，将互联网诊疗纳入医疗卫生监督的日常监管工

作，医疗机构也应根据相关法规进一步完善互联网

诊疗日常管理。

５３　提高公众对互联网诊疗的接受度

互联网诊疗服务有诸多优点，但作为一种新生

事物被患者普遍接受还有一个较长的过程。要接受

互联网诊疗服务前提要求患者有智能手机，且会操

作相关程序，这限制了一部分收入不高人群或老年

人对互联网诊疗的应用［４］。建议一方面要加强宣

传，培养患者有效利用互联网医疗技术的能力。另

一方面要认识到科技发展是互联网诊疗发展的重要

推动力。通过区块链、生物信息等新技术，进一步

提高互联网诊疗的便捷性和可靠性，逐步改变公众

观念，从而推进互联网诊疗更快发展［８］。

６　结语

由于本文调查开展时尚无规范的互联网诊疗业

务统计体系，调查中所获得的互联网诊疗业务数据

不足以支持对北京市医疗机构互联网诊疗工作进行

更为确切的分析。另外，患者对互联网诊疗的接受

情况主要是基于医疗机构的反馈，缺少直接调查资

料，需在后续研究中改进。

（下转第７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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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服务平台体系，并对其在工具注册标准化、运行

环境容器化、分析架构及性能评估等领域的成果进

行系统性论述。参照其经验，为我国生物医学数据

工具规范化管理和相关平台建设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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